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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因…(理由)，採購…，擬採準用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「○○」採購案，簽請鑒核。

說明：

1、 本案係委託廠商辦理○○系統之管理及維護工作(說明…），擬採購○○○，所需預算金額○○元，擬由○○○經費項下勻支。
2、 採購金額為○○萬元，屬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資訊服務，擬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及「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辦理招標作業，並與經公開客觀評選之優勝廠商依優勝序位進行議價方式辦理。
另本案屬資訊服務，招標文件訂明固定費用或費率，擬以不訂底價之方式辦理。
3、 為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旨揭採購之評選，依本法第94條及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第4條第1項規定，評選委員會須置委員5人以上，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另依該準則第4條第4項規定，遴選專家學者評選委員。

4、 本案建議採購評選委員會總額○○人，分別為專家學者委員外（外聘）○○人及專家學者以外委員（內聘）○○人，其中專家學者委員部分，擬自工程會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遴選，篩選條件如下：

(1) 在職情況：在職/退休(兩者擇一)
(2) 縣市別：○○
(3) 身分別：業界專家/學者-公立/學者-私立(三者可全選或擇其中一二)
(4) 專長類科別A：可用專家學者人數，○人；欲挑選專家學者人數，○人。

(5) 專長類科別B：可用專家學者人數，○人；欲挑選專家學者人數，○人。
5、 為評選需要，另案簽陳本案工作小組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。
6、 檢陳本案招標文件，包括本案需求、評選須知、投標須知、契約草稿等如附件。

擬辦：案奉核可後，辦理遴選委員及後續招標作業。
公文流程設定：使用單位→總務處事務組→秘書室（校長）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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